
《罗湖区智慧水务一期设备设施运行维护管

理项目（2025-2026年）》补充协议书

项目名称：罗湖区智慧水务一期设备设施运行维护管理项目

（2025-2026 年）

委托方（甲方）：深圳市罗湖区水务局

受托方（乙方）：深圳市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受托方分公司（丙方）：深圳市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罗湖分公司

签约地点： 深圳市罗湖区

2026 年 1月 26 日，甲方和乙方签署了《罗湖区智慧水务一期设

备设施运行维护管理项目（2025-2026 年）》（项目编号：

LH150001020600202600489），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变更“罗

湖区智慧水务一期设备设施运行维护管理项目（2025-2026 年）”相

关事宜，签订补充条款。

甲方（委托方）：深圳市罗湖区水务局

电话：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乙方（受托方）：深圳市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丙方（受托方分公司）：深圳市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罗湖分公司

电话：

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新兴社区新秀路 3号交运综合楼 C5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第一条 项目概况

为保障罗湖区市政排水管网查漏补缺建设工程(第三批智慧水务)

项目正常运行，对项目所涉及的水质自动监测站、一体化液位流量计、

易涝点监测站、高清摄像头、网络通讯卡、软件平台等设备进行复装、

调试、检测、维护，保障各类自动监测设备运行稳定，通过专业维护

延长设备生命周期，降低故障率。确保各个设备在突发事故导致硬件

设备故障、影响正常的数据采集、数据传送情况下，可快速解决故障，

为罗湖区提供及时准确的水雨情、雨污管网的监测预警信息。

第二条 合同变更

根据罗湖区智慧水务一期设备设施运行维护管理项目

（2025-2026 年）（项目编号：LH150001020600202600489）的采购

结果，中标供应商为乙方：深圳市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甲乙双方

于【2026】年【1】月【26】日，依据中标结果签订了《罗湖区智慧

水务一期设备设施运行维护管理项目（2025-2026 年）》（以下称“原

合同”）。为给甲方提供更为便捷优质的本地化服务，现签订补充协

议，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将款项支付至变更后的收款账户，即视为甲

方已完全履行原合同及本补充协议项下的相应付款义务，乙方、丙方

对此无任何异议。。



一、经各方共同协商，凡涉及原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相关的全部费

用由甲方支付至乙方成立的分公司（丙方）账户，现对收款账户进行

如下变更：

原收款账户：

开户名称：深圳市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账号：

变更后账户：

开户名称：深圳市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罗湖分公司

开户银行：

账号：

乙方、丙方充分理解并同意：因收款银行账户信息变更发生的收

款不畅或无法收款等一切责任及后果均由乙方及丙方自行承担，与甲

方无关。如甲方在本补充协议签订前，已按照双方先前的约定向乙方

收款账户支付的合同价款的，属于有效付款。乙方不得主张甲方再行

将该部分已支付款项支付至本补充协议约定的变更后收款账户。

二、本补充协议仅对收款账户事项进行变更；本协议生效后，即

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除

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

效。本次变更仅为收款账户调整,不导致原合同权利义务主体发生转

移。各方的原责任主体、履约范围及法律责任均维持现状，本协议与

原合同有相互冲突时，以本协议为准。



三、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至甲方付完本合同所

有费用后失效。本补充协议一式陆份，各方各执贰份，具同等法律效

力。

（此页后无正文）

甲方：深圳市罗湖区水务局 乙方：深圳市水务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签章） （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联系人： 联系人：

电话： 电话：

日期： 日期：

丙方：深圳市水务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罗湖分公司

（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联系人：

电话：

日期：


